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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对未决建议的立场如下： 

1.  关于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任择议定书的建议 1：伊拉克政府
建立了一个由人权部、最高司法委员会、司法部和外交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

责研究所有这些议定书，以决定是否加入。然而，由于在今年 3月 7日全国选举
结束后尚未产生新的伊拉克议会和政府，并由于议定书的批准有待议会根据政府

的建议进行讨论，所以无法决定，要等新的议会开始举行立法会议和政府组成并

开始工作之后才有可能解决。(未决) 

2.  关于建议 2, 与加入上述议定书的问题相关的情况在此也适用。关于伊拉克
加入《禁止酷刑公约》一事，上届议会全面研究了该公约并同意加入。批准的内

部程序已经完成，总统委员会已核可在官方公报中予以公布。加入书交存于联合

国所涉及的国际方面问题尚待讨论。(执行中) 

3.  关于建议 3, 除了在前面两段中所述的情况外，上届伊拉克议会已讨论并核
准加入《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经总统确认后，已在官方公报中

公布。加入书尚待交存于联合国，以便按照通行的国际程序生效。(只有这部分
在执行中) 

4.  关于建议 4, 除了以上所述的情况外，在加入《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
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方面，伊拉克政府已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该公约并确定其

是否与国内立法相容。根据加入所有国际公约的法律程序，在建议加入之前，还

须对本国法律提出建议，并提交议会核准。因此，要等新的议会开始举行立法会

议，才能讨论加入该公约的问题。(继续暂停执行) 

5.  关于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建议 5, 执行工作也留给新政府和新
议会。(继续暂停执行) 

6.  建议 6 是：加大努力，保障伊拉克人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包括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带有任何歧视；采取适当措施，尊

重国际人权文书和联合国条约机构的建议。我们在今年 2 月互动对话期间已指
出，新的伊拉克宪法有专门一章来阐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以确保按照有关各项权利的已实施或已颁布的法律和规章落实这些权

利。伊拉克政府有专门设立的特别检查组，负责评估各项权利的政府主管部门落

实这些权利的情况，还有工作组负责编写报告，其中载列在哪些方面发生了侵权

行为，并建议相关机构应如何推动和促进这些权利的落实。政府还在所有政府机

构内设立了人权特别单位，与人权部配合，在各个机构的职责范围内致力于确保

落实这些权利。(已执行) 

7.  关于建议 7, 伊拉克已撤回了它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九条
所作的保留，这一保留涉及妇女在子女入籍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此外，

特别委员会正在审议所有现行的伊拉克法律和规章，以撤销任何违反人权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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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但以不违反伊斯兰法律为限，因为伊斯兰法律是伊拉克法律的主要依据。

(继续暂停执行) 

8.  建议 8 是确保伊拉克立法在法律上体现不歧视妇女的原则。事实上，我们在
2 月互动对话期间曾指出，已设立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所有现行的法律和规章，以
撤销任何违反人权原则和伊拉克所加入的国际协定以及伊拉克新宪法所载的公民

自由和基本自由的规定，但以不违反伊斯兰法律为限，因为伊斯兰法律是伊拉克

共和国法律的主要依据。需要时间来完成对所有法律和规章的审查。(继续暂停
执行) 

9.  建议 9 是，宣布在所有案件中暂停执行死刑；如不能做到，应将此做法用于
有悖国际法的案件，包括因性取向判处死刑。主管当局将审查所有判处死刑的案

情，尽可能减少死刑的数量，但以不违反伊斯兰法律为限，因为伊斯兰法律是伊

拉克法律的基准。至于恋童癖者，《伊拉克刑法典》中没有规定须判处死刑。

(继续暂停执行) 

10.  关于所有暂停适用《伊拉克刑法典》第 128 条的出于荣誉动机犯罪可减刑
这一规定的建议(建议 10、12、13 和 14)，我们在 2 月互动对话期间曾指出，人
权部已对该条提出修正案，以废除这一减刑规定。该部将为修正该条采取必要的

行动。要等下届议会开始工作和讨论修正程序后，才能作出最后决定。(继续暂
停执行) 

11.  建议 11 的第一部分是，开展宣传，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打击家庭暴力和基
于性别的暴力。人权部、妇女部和库尔德地区人权委员会在各省、区和地方举办

了一些相关的培训班。培训对象包括广泛的群体，男女学员都有，涵盖了政府机

构工作人员以及非政府组织积极分子、私营部门专职人员、大学生和伊拉克社会

的其他阶层。(已执行) 

 

     
 


